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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，應符合之
期貨商調整後淨資本額占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
戶保證金總額比率，請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如說明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8月9日證期

(期)字第1130383772號函辦理。
二、邇來部分槓桿交易商有持續發生調整後淨資本額少於期貨

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需客戶保證金總額40%之情形，槓桿
交易商應確實依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及本中心槓桿交易商
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規則（以下簡稱業務規則）
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本中心業務規則第5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槓桿交易商之期貨
商調整後淨資本額占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戶保
證金總額比率（以下簡稱ANC比率）連續三個月未達主管
機關規定（40%）者，本中心得報請主管機關予以停止或
終止其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之處分，但已交易之
契約其效力不受影響。倘貴公司遇有前開ANC比率連續三
個月未達主管機關規定情事，應儘速改善，並提出改善計
畫經董事會通過後函報本中心，並副知主管機關。改善計
畫應至少包含以下內容：

(一)ANC比率連續三個月未達主管機關規定之原因。
(二)具體改善措施及預估對ANC比率之影響。
(三)詳細且明確之改善時程規劃。
(四)避免該情事再發生之控管機制。
(五)未來倘受停止或終止業務資格處分時，對於客戶權益之

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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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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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為強化風險管理，建議槓桿交易商將業務規則第54條第
1項第3款規範納入內控及內稽查核項目。

 
正本：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、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、富

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、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、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期

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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